石城县林业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

单位（盖章）：　石城县林业局　　　　　　                    填报日期：2025年6月28日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1
	对林草部门管理的陆生野生动植物的行政检查
	《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三十四条;《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五条;《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第十九条;《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六条;《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六条：
	石城县林业局

	2
	对普及型国外引种试种苗圃、松材线虫病疫木加工板材定点加工企业及应施检疫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行政检查
	《植物检疫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第二条、第五条；《江西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办法》第二十三条：
	石城县林业局

	3
	对林木种子质量的行政检查
	《种子法》第四十七条；《江西省林木种子条例》第三十条。
	石城县林业局

	4
	对森林草原用火的行政检查
	《森林防火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草原防火条例》第四十四条
	石城县林业局

	5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明：1.可参考江西省行政权力清单、江西省“互联网+监管”系统填

2.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事项需要行政检查的，请在事项名称括号备注

